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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計劃方案》檢討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意見書 

 

整體建議 
踏入《康復計劃方案》檢討的第三階段，政府及顧問團隊於首兩個階段展開了多場公眾諮詢

會及專題研討會，以收集各方團體對制定未來康復方案的建議，以此定出第三階段最終建議，

並就此建立共識。本會對有關安排表示歡迎，唯於首兩個階段中不少團體包括本會均積極提

供了不少意見，但部份意見仍未見於在第三階段的諮詢內容中有具體回應，故在第三階段所

定出的四個策略方向及二十個主題以外，本會先就整體殘疾人士政策理念和政策檢討的過程

提出以下意見。 

 

本會認為除了在個別公共政策範疇就殘疾人士的需要作出檢討外，亦應在跨政策範疇，甚至

制訂公共政策的理念和過程上作出革新： 
 

1. 成立殘疾人士事務委員會，加強殘疾人士的聲音，以第一身用家角度，向政府提出更適

切殘疾人士的政策。 

2. 政府當局應考慮全面審視香港現行法例是否符合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規定，並

在現行法律條文與公約產生抵觸時，作出適當的修訂，以確保殘疾人士的法律權利得到

充份保障。 

3. 政府應就整體殘疾人士政策設立定期的檢視機制，確保相關政策因時制宜，讓殘疾人士

的權利和需要得到周全保障。 
 

以下就顧問團隊報告中都列出的四個策略方向及二十個主題的具體意見及建議： 

 

一. 殘疾人士的定義 

鑒於現時有部份視障人士因被定義為「輕度」視障而得不到政府支援服務，主題十九：策略

建議 57 提及顧問團隊建議政府參考國際最新的標準更新現時關於視障的分類標準，讓政府

各部門提供服務時參照新的標準。本會就相關建議表示歡迎，過去的殘疾人士定義未能回應

現時的需要。政府必須統一更新的定義，以便利殘疾人士申請各類服務或津貼，以免造成混

亂及誤解。另外，報告中亦提及應用「國際殘疾、功能和健康分類」方法，作為制定社會服

務工具。本會認同殘疾人士的定義不應只根據傳統醫療角度，還需要考慮環境因素，使定義

變得更全面，但政府必須謹慎運用新分類方法，以免部份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因此而失去支援

服務，期望在研究過程以保障最多殘疾人士為大原則。 

 
二. 自助組織的支援 

主題九：策略建議 32 表示社署將資助計劃撥款總額增加，為自助組織提供額外的經濟支援。

自助組織肩負着推廣自助互助精神的使命，對殘疾人士發展非常重要，政府應肯定自助組織

的重要性，並制定具體發展方案提供持續性的支援。除了經濟支援外，必須加強人手培訓以

提升其管理及營運組織的能力，使其有效及持續地參與制訂康復政策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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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障礙運輸及社區 

本會期望政府可以在建立無障礙設施方面更積極地發揮帶領角色，推動有利視障人士安全地

獨立出行的政策，並監督各公私營機構完善其服務，便利視障人士。為此，本會提出以下意

見： 

 

改善公共交通工具無障疑設備 

主題十七：策略建議 47 至 50 提及復康巴士的服務改善方案及提升公共運輸系統的無障礙系

統。本會樂見報告提及多項復康巴士改善方案，但內容上似乎忽略了視障人士在交通設施上

的需要。事實上，對有無障礙設施配合，視障人士一般情況都可以獨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有獨立出行的能力及權力，唯報告書內幾乎完全沒有提及。 

 

本會認為： 

3.1 專營巴士及小巴應效法現有大部份的專營巴士，設有語音發聲報站系統。 

3.2 政府當局應在批出公共交通專營權或營運牌照時，立例規管持牌人必須提供指定的無障

礙設施，並因應未有提供合適的無障礙設施的情況訂立罰則，如巴士公司報站失誤，使視障

乘客無法準確地到達目的地。 

3.3 視障人士應同樣擁有獨立旅遊的權利，政府可參考世界盲人聯會指引，立例規定本港航

空公司所提供的自助登機服務台及機艙內的娛樂設備必須達到無障礙標準，提供的服務亦必

須配合導盲犬使用者的需要等。  

 

提升社區生活環境通達性 
主題十五：策略建議 42 提及顧問公司參考國際間的「通達設計」的標準及指引，以制定可

行的策略及建議，但未就《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提出具體改善方案。 

 

本會認為： 

3.3 現行《設計手冊》的指引往往出現與其他法例的規定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現時所有消

防通道或停車場的出入口，在現行指引下並不能鋪設任何帶領視障人士的引路徑，以致視障

人士未能安全通過這些出入口。本會建議全面檢討有關設計手冊，在檢討過程須考慮其他部

門之法例，使《設計手冊》被廣泛地應用，並盡可能把當中建議採納的規限修訂為必須遵守

的項目。 

3.4 策略建議 43 提及推廣更廣泛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便利殘疾人士獲取服務。本會樂見

政府善用導航應用程式，提高殘疾人士獨立出行及使用服務之通達性。期望政府除了透過獎

勵計劃及財務資助鼓勵私人企業提供無障礙設施及服務，應立例規管部份重要服務達至無障

礙標準，如銀行服務、醫療服務等等。 

 

四. 無障礙獲取娛樂及訊息 

改善無障礙獲取娛樂方面，主題十三：策略建議 38 提及增加資源以深化推廣聯合國《殘疾

人權利公約》的核心價值及傷健共融文化。本會歡迎政府增加資源推廣《公約》及促進共融

文化，而推動殘疾人士參與藝術及體育的措施方面，政府除了增設相關設施及加強推廣外，

人手培訓亦不可忽視，政府應資助機構舉辦更多培訓課程，特別為從事藝術及體育工作的人



員，鼓勵更多市民參與以應付未來龐大的口述影像服務。另外，政府應在就藝術或體育活動

的承辦權進行招標時，嘗試加入提供口述影像服務為標書的其中一個條件，以確保視障人士

能夠參與各項娛樂活動。 

 

改善無障礙獲取信息方面，主題十六：策略建議 44 提及擬定和公布向公眾提供資訊／流動

應用程式的最低無障礙標準和設計指南。本會歡迎政府繼續資助非牟利機構為殘疾人士開發

應用程式，並以嘉許計劃鼓勵企業和機構採用無障礙設計。惟本會擔心若只依靠提供誘因方

法，未能全面改善且過程需時，故本會認為應由政府訂立最低標準，並透過立法強制要求本

地企業依照標準開發，特別是被市民廣泛使用的網頁／流動應用程式。 
 

策略建議 45 至 46 提及推廣手語及圖文簡易，以達至無障礙接收政府發布資訊，惟報告忽略

視障人士對口述影像服務的需要。本會認為顧問團隊應增設電視口述影像服務之建議，如政

府在延續免費電視牌照時，規定電視公司提供特定時數設有口述影像服務的節目。 

  

五. 人力及培訓 

主題二十：策略建議 60 至 62 提及培訓更多專業人士，增加人手供應以回應社會需求。本會

歡迎政府透過各項政策吸引更多人士投入康復服務工作，惟現時的專業人士及前線人員對殘

疾人士的認識尚淺，在提供服務時未能貼切地回應殘疾人士之需要，以至產生不必要誤會。

因此，政府應資助相關機構為從事康復服務的人員提供更多培訓課程及公眾教育，加強他們

對殘疾人士之認識。 

 

六. 殘疾人士老齡化 

主題六：策略建議 18 至 21 未有針對視障人士老齡化提供改善方案。政府應投放資源讓機構

提供更多培訓，以協助視障長者適應生活。鑒於視障長者在學習新技能有一定困難，以致未

能完全可以獨立生活，故此亦應為照顧者提供更多支援服務，如交通津貼。在硬件上，政府

應針對視障長者需要投放更多資源於研發科技及改善社區的無障礙設備，以解決視障長者隱

蔽問題。 

 

總結 

本會認為顧問團隊於報告中所提出的策略建議仍然比較空泛，期望在最後階段能夠提供實質

數據以評估各方案對改善康復服務及社會福利政策的成效，並提供落實方案的具體時間表。 


